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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增值税扩围改革研究文献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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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税制改革后，我国形成了增值税和营业税并存的局面，分别在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据主
要地位，这对市场经济的运行造成了一定的扭曲，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转型，因此增值税扩围改革势在必行。

增值税扩围意味着营业税最终被取消，建立这样一个新体制对既有利益分配格局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在

这一改革中如何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将是增值税扩围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本文主要对近年来国内学

者关于增值税扩围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期能为改革实践和有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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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１９９４年至今，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已经走过
了１８个春秋，经历了三个五年计划。在这期间，增
值税经历多次改革，但增值税和营业税并存的局面

始终没有改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这种

两税分立征收的做法，已经日益显现出其内在的不

合理性和缺陷，对市场经济的运行造成了一定的扭

曲，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转型。因此，增值税扩大征

收范围改革（以下简称“扩围”）被提上了日程，《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

要》在“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方面就提出：“扩大增

值税征收范围，相应调减营业税等税收”。这预示

着我国增值税扩围改革已迫在眉睫，势在必行；这

也将是我国继２００９年实现增值税转型之后的又一
次增值税重大改革，而且其意义和难度将远大于增

值税转型。正因为如此，增值税扩围成为目前财税

领域所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增

值税扩围理论、增值税扩围的总体思路及收入估算

方法、扩围对地方财力的影响及应对增值税扩围后

地方财力缩减的对策等方面。本文旨在对这些研

究成果进行梳理，以期全面地展示当前增值税扩围

改革及其相关研究情况，并为改革实践和有关研究

提供参考。

一、增值税的理想征税范围

增值税理想的征收范围是限于生产环节，还是

包括批发、零售环节？是限于对商品课税，还是包

括对劳务课税？中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研究。

爱伦·Ａ·泰特（１９９２）在比较了各国增值税制
度及执行效果后认为，增值税包含从生产到零售各

个环节更加可取。因为如果只对进口商品和制造

环节征税，则税基太小，且纵向联合的企业会将利

润移向下游单位，侵蚀增值税收入；而“批发”不是

一个明确的概念，给批发价下定义是困难的，依靠

提高标价或降低标价的解决办法是不公正的并带

有歧视性质。同时，他还认为，不仅应对商品征收

增值税，而且当劳务是作为一种投入使用时，也应

对其征收增值税。斯蒂芬·Ｒ·刘易斯（１９９８）认为
增值税实质上是一种具有一系列抵免以前每一加

工和分配阶段所付税额规定的一般零售税，抵免制

可以避免如周转税所带来的税额累计，而易管理、

税基广的增值税可以减少一些其他形式销售税所

具有的不良属性，特别是可以消除税额在行业成本

结构中的意外积累。因此，他提出增值税应该具有

更宽广的征税范围，某些“必需品”因为政治压力而

不能被纳入征收范围的现象减弱了增值税的普

遍性。

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后，国内众多学者对增值税
理想的征税范围进行了研究。王金霞（２００９）认为
理想的增值税应该充分体现其“中性”特征，征税范

围应覆盖经济活动各个领域，形成一个连接紧密、

环环紧扣的链条，链条中的各个环节形成足额抵扣

的相互稽核、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蔡昌（２０１０）提
出理想的征收范围趋向于覆盖所有的货物和劳务，

横向上覆盖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

商业和劳务等各行业，纵向上涵盖原材料、制造、批

发和零售等环节。涂京骞等（２０１０）指出增值税的
最大优点在于能够使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实现税

负公平，而其前提是整个征税环节不能被中断，一

旦中断某个环节就会使过程陷于混乱，导致税负不

公，与实施增值税的宗旨相悖。因此，选择宽税基

是实行增值税的合理要求，也是增值税改革的最终

目标。

二、增值税扩围的必要性

２１世纪以来，随着增值税在我国社会经济活动
中地位的日渐上升，增值税和营业税并行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也逐步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大部分学

者也都赞同增值税扩大征收范围。

从公平与效率的角度出发，王金霞（２００９）认为
我国增值税征税范围与增值税“中性”要求还有一

定的距离，即便是在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改革以后，

征收范围仍然不规范，导致了不同行业分别属于不

同的流转税征收区域，从制度上人为地割裂了增值

税抵扣链条，也造成税负失衡。靳东升等（２０１１）则
提出由于现行增值税征税范围不完整、增值税转型

不彻底，使得行业间税负不公、税收非中性以及未

完全消除重复征税等方面的问题仍然存在。

从征收管理的角度出发，贾康等（２０１０）认为增
值税与营业税分立并行的状况破坏了增值税的抵

扣链条，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造成了税收征管实

践的一些困境。路春城等（２０１０）也认为增值税征
税范围过窄导致流转链条中断，从而出现重复征

３０１

王　辉，黄　玮：我国增值税扩围改革研究文献述评



税、管理成本高和操作难度大等问题。

从影响服务业发展的角度出发，胡怡建（２０１１）
认为我国现行增值税是不健全增值税型，征税范围

仅限于产品，不涵盖服务，从而导致流转税领域中

的产品和服务税制不统一，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

汪德华等（２００９）也提出增值税和营业税并行的税
制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对服务业都有扭曲作用，导

致在中国经济整体服务化的同时，制造业反而减少

了外部服务投入，而且２００９年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将
使税制安排对服务业发展的制约作用进一步凸现。

汪德华等（２００８）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发现，
在１９９２—２００２年，虽然中国服务业产值占 ＧＤＰ比
重上升了近８个百分点，但是制造业的外需服务投
入占总投入的比重却下降了约１．３个百分点，表现
出与其他国家显著不同的发展趋势。

但是，就在增值税扩围呼声持续高涨的时候，

也有学者对此持保留观点。高培勇（２０１０）指出增
值税扩围在短期内存在难以跨越的三个障碍：一是

在现行税制的框架内，能够替代营业税成为地方新

的主体税种的这样一种税，或并不存在，或难有变

更归属关系之可能；二是增值税扩围涉及现行税制

体系框架以及既有税制改革方案的一系列变动，这

对于现行税制体系框架和既有税制改革方案具有

颠覆性的影响；三是增值税扩围后，原有的增值税

与营业税的分成比例要重新谈判，这意味着现行的

分税制财政体制要推倒重来、重新构建，这需要相

当大的魄力和周密的调研才能推进。因此，他认为

增值税还未到“一统江湖”的时候。

此外，也有部分学者反对增值税现在扩围。

李林根（２００１）认为，由于税收管理及财政条件不
具备，我国不宜进行增值税外延式扩围，即使是建

筑安装和交通运输行业，也不具备扩围的条件。

熊嵘（２００３）提出短时期内大范围地调整增值税征
税范围很可能会导致营业税收入急剧减少，影响

分税制下的地方财政利益，同时增加原先缴纳营

业税企业的税负。肖绪湖等（２０１１）则认为我国作
为发展中国家在间接税税制选择上应呈现多样化

特征，单一的增值税并非最好选择；现阶段我国营

业税税制的优越性仍然存在，统一增值税制并不

成熟。

三、增值税扩围的思路及收入的估算

１．增值税扩围的总体思路
我国增值税扩围改革的最终目标，就如胡怡建

（２０１１）所说，是建立具有统一性、现代化和消费型
三大趋势性制度特征的现代增值税制度。这一目

标是毫无争议的。但在当前的条件下，我国增值税

应如何扩围，是“分步实施”还是“一步到位”，业界

内可谓众说纷纭。

（１）“分步实施”说
刘尚希（２００９）指出，如果征收营业税的行业全

部被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那么这项改革不亚于

１９９４年的分税制改革，需要对整个财税体制都进行
调整。他提出，改革首先得确定思路，分几步走，一

次全部替代非常困难。大部分学者都支持这种观

点。但即便如此，如何“分步”也是“百家争鸣，万花

齐放”。

陈锋（２００２）提出，首先应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
的行业包括交通运输业、建筑业、代理业、仓储业、

租赁业及广告等；而诸如金融、保险、咨询业等，则

继续课征营业税。刘明慧（２０１０）和孙钢（２０１１）认
为首先应将交通运输业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刘

明慧建议按照１３％的低税率征收这部分增值税；孙
钢则提出可暂不调整增值税中央与地方的分享比

例，地方因运输业“扩围”而短收的部分，可以通过

中央财政的税收返还来解决。董其文（２０１０）主张
首先把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邮电通讯业纳入增值

税范围，待各种社会经济条件成熟后，再逐渐扩大

到全部行业、劳务。王金霞（２００９）认为扩围应分三
步进行：第一步涵盖交通运输业和仓储保管业、物

流业；第二步纳入建筑业、建筑业生产的产品以及

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出让免税）；第三步将金融

保险、邮政电信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赵丽萍

（２０１０）则认为扩围范围应首选金融保险业和交通
运输业，不宜在房地产业和建筑业首先推开；此外，

扩围后应适当延续营业税行业差别税率政策。

（２）“一步到位”说
也有部分学者支持“一步到位”说，如韩绍初

（２００８）认为，除特殊行业（如金融保险业）外应最大
限度地把商品及劳务服务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将

现行的增值税、营业税及其附加合并，统一征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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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税；同时，增值税可改为单一税率。龚辉文

（２０１０）则认为原则上应将服务业全面纳入增值税
征收范围，但服务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界定标准

应与征管水平相协调：改革之初，适当从严控制服

务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规模，随着征管水平的提

高，再逐步扩大认定范围。靳东升等（２０１１）提出最
理想的改革方案和改革目标应是对增值税全面扩

大征税范围，一步到位，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增值税、

营业税并行所带来的重复征税、出口不能实现彻底

退税等积弊。

２．增值税理论税基及收入的估算方法
国际上有多种估算增值税理论税基的方法，并

且已被各国广泛应用于增值税收入的预测。Ａｇｕｉｒｒｅ
等（１９８８）提出用行业核算账户法（也称为生产法）
来估算增值税税基及收入，即以各个行业的产出为

基础，对各行业的进口、出口、中间投入品、投资、免

税和零税率的产出和中间投入品进行调整，估算各

个行业的税基及收入。Ｊｅｎｋｉｎｓ等（２０００）介绍了三
种增值税税基的估算方法：总计法、产业部门法和

投入产出法。总计法利用统计年鉴中的国民账户，

以ＧＤＰ为基础，通过对进出口、资本、零税率、免税
消费、其他部门对免税产品和服务的中间购买等项

目做出相应调整，得到增值税税基；产业部门法同

总计法类似，对各产业部门的 ＧＤＰ进行上述调整，
最后加总各部门税基得到总计增值税税基；投入产

出法利用投入产出表生产和使用矩阵的数据，根据

消费型增值税税基同最终消费大体相当的数量关

系，以最终消费为基础估算增值税税基。与 Ｊｅｎｋｉｎｓ
等（２０００）以数据来源为依据进行分类不同的是，
Ｐｅｌｌｅｃｈｉｏ等（１９９６）将增值税税基的估算方法分为
生产法和消费法，生产法以总产出为起点，消费法

从最终消费出发，两种方法得到的税基在数量上等

价，选择何种方法需要综合考虑研究目的和数据可

获得情况。

国内也有部分学者从事了这方面的工作，如胡

怡建（２０１１）基于 Ａｇｕｉｒｒｅ等提出的行业核算账户
法，运用投入产出表模拟计算了增值税扩围改革在

不同方案下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并对相关影响因素

进行了具体分析。姜明耀（２０１１）也以投入产出表
为基础，以统计年鉴为辅助，利用生产法估算了各

行业的增值税税基，模拟测算了增值税“扩围”改革

在不同税率下对工业和服务业各行业理论税负的

影响。

四、增值税扩围对地方财力的影响

增值税扩围是大势所趋，在这种背景下，受冲

击最大的当属地方财政收入，这也是目前这一改革

难以推行的最大障碍，国内学者对其的关注自然不

在少数。

胡晓奇等（２００６）指出如果按照“完整链条论”
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将导致地方税收收入大幅下

降，带来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重新分配等更复杂的

问题。胡怡建（２０１１）认为若不改变增值税收入归
属和分享比例，就意味着会将地方全额征收的营业

税转变为地方只能分享２５％的增值税，从而极大影
响地方财政利益。因此，增值税扩围改革涉及的最

为核心和敏感的问题是收入如何在中央与地方政

府之间分享，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央与地方分税制财

政体制如何推进的问题。张斌（２０１１）也认为在中
央分成比例不变的情况下，增值税扩围后地方财政

所分得的增值税收入绝对量虽然有所提高，但远远

不能弥补减少的营业税收入，这会加大地方经济增

长阻力，增加地方财政风险。魏陆（２０１１）更是直接
指出如果将现行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在我国目前

地方财力已经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对现行财政管理

体制势必造成冲击，这恐怕是增值税扩围改革最为

棘手的问题。孙钢（２０１１）甚至认为增值税扩围后，
地区之间的利益纷争（主要表现在进项税额上）有

可能浮出水面。王金霞（２００９）和刘明慧（２０１０）等
也持相同观点。

也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得出了类似的

观点。如董其文（２０１０）通过测算得出如果营业税
被增值税代替，直接的后果是地方政府预算内可用

财力的大幅减少；张悦等（２０１０）模拟估算了营业税
改征增值税对地方分享收入的影响幅度，结果表明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各地增值税收入相比以前的

两税之和都有所下降，地方财力出现缺口，而降幅

则取决于营业税所占比重。

五、应对增值税扩围后地方财力缩减的

对策

地方财力受增值税扩围的影响不可避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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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最为关心的问题自然就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因

为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地方对这一改

革的积极性以及改革的成败。施文泼等（２０１０）就
明确指出增值税全面扩围后，营业税将被增值税所

取代，如何保证地方财政收入不受影响就成为首当

其冲必须解决的问题。对此，国内众多学者也提出

了自己的观点。

１．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合理划分增值税收入
在中央和地方的分成比例方面，汪德华等

（２００９）认为应由中央和地方协商重新确立增值税
分享的比例，中央分享的比例应适度降低，适用于

所有国内增值税。刘明慧（２０１０）指出应提高地方
在增值税收入分享中的比例，并重点把握比例调整

的尺度。杨之刚（２００４）、蔡昌（２０１０）、杨默如
（２０１０ａ）和张斌（２０１１）等也提出了类似观点。

也有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董其

文（２０１０）通过简单测算，认为如果把中央与地方分
享增值税收入的比例由现行的７５∶２５调整为６９∶３１，
则可以保持目前中央与地方的收入规模基本不变。

张悦等（２０１０）研究得出，即便提高地方增值税分享
比例至４６．８％后，大多数省级行政区基本维持现有
的财力水平，但仍有约三分之一的省级行政区的收

入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前有较大差异。胡怡建

（２０１１）则提出应根据历年营业税与增值税增长差
率来调整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按此计算地方分享

比例应不低于 ５０％，而中央分享比例应不高
于５０％。

在增值税税收返还的核定依据方面，施文泼等

（２０１０）还提出扩围后增值税分成的依据不再仅是
各地征收的增值税数额，而是要在综合考虑各地的

人口数量、消费能力、基本公共服务需要以及地方

政府的财政收入能力等诸多因素后确定。刘明慧

（２０１０）也认为税收返还不能仅仅依据税收来源地
这个单一标准，还应考虑增值税负担在生产地与消

费地之间的实际承受情况，故应适当降低发达地区

的税收返还数额，同时提高落后地区的份额，使生

产地和消费地都享有一定的税收收益权。

２．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强对地方
的转移支付力度

对于增值税扩围后地方财力缩减的问题，业界

一致认为应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逐步提高

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均等化水平。但较少有人

从实证的角度对增值税扩围改革下的转移支付方

案选择进行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陈少晖

（２０１１）以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的财政数据为基
础进行的相关分析：他从财政均等化的维度来考量

各转移支付方式，指出增值税的扩围改革重构了中

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对于地方政府的利益损失可

以通过转移支付制度加以弥补。具体来说，增值税

扩围改革下的转移支付应逐步取消税收返还，重构

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

应根据各地财政收支的差别，设计科学合理的计算

公式；同时，加大对专项转移资金使用的监管，以此

来促进我国公共财政目标的实现。

３．完善地方税收体系，加强地方主体税
种建设

施文泼等（２０１０）认为营业税被增值税取代后，
从国际经验来看，可作为地方主体税种的当属在不

动产保有环节征收的房地产税，也包括资源税。魏

陆（２０１０）提出应通过改革资源税、房产税和开征环
境税来夯实地方财政主体税种税源。胡洪曙

（２０１１）通过构建地方财力缺口测算模型研究发现，
开征财产税不仅不会对地方财力造成难以承受的

缺口，而且能为地方政府创立带来持续、稳定收入

的主体税种。王金霞（２００９）也认为应构建以财产
税为主体税种的地方税体系。张斌（２０１１）则提出
应适时开征如社会保障税、遗产税等新的税种，加

强地方税征收管理体系建设和地方税保障体系的

建设。

４．进一步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在财政管理体制调整的总体思路方面，贾康等

（２００２）指出应减少政府层级和财政层级，并按“一
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

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的思路推进省以下财政体

制改革，同时健全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制度。胡贺

波（２００７）认为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首先是要
在立宪层次“分事权”，然后是进一步“分财权”，最

后是建立规范、透明、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贾康等（２００５）则提出了对整个分税制财政体制进
行系统化调整和规范的措施：在公共财政框架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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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地方职能、逐步划清政府间事权，鼓励通过“省管

县”和“乡财县管”等方式减少财政体制层级，逐步

完善地方税收体系、调整各级政府间的财力划分，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调整转移支付结构。谢旭人

（２０１０）、贾康等（２０１０）、朱青（２０１０）、蔡昌（２０１０）、
杨默如（２０１０ｂ）、王振宇（２００６）、焦国华（２００３）等也
提出了类似观点。

５．调整中央和地方财力分配的政策和
力度

在调整中央与地方财力分配方面，出现了两种

不同的声音。龚辉文（２０１０）倾向于“彻底改革型”
思路，即营业税改革与进一步的分税制改革同步进

行，根据新的税制体系和改革要求，在原有分税制

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重新设计，明确中央、地方的收

入归属，规范国税、地税系统的职责分工。王金霞

（２００９）则认为目前比较切合实际的解决方式是采
取“稳健调整型”的方式，保持原有的分配格局以及

税务机构的设置，在增值税扩围的过程中，进一步

完善地方税体系，构建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的地方

税体系，遵循“宽税基、少税种、低税率”的原则，完

善房地产保有环节税收制度，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

需要逐步开征物业税、社会保障税，使因增值税扩

围而减少的营业税通过多渠道得以弥补。

六、简要评价

自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我国增值税转型改革起，业
界、学界及社会民众对增值税下一步改革的目光都

集中在增值税的“扩围”改革上。目前，各界已基本

达成共识推进改革，但在具体的实施方式上仍然存

在分歧，主要集中在这项改革是“一步到位”，还是

“分步实施”？是应结合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

“彻底改革”，还是进行“稳健调整”？笔者认为，从

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考虑，特别是考虑到财政承受

的压力，营业税纳入增值税的改革不宜一步到位，

建议根据经济情况分步完成改革。而且从增值税

转型改革看，也是分步实施、逐步推进，化解了各种

矛盾和风险，确保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因此，我国

应采取渐进式改革，分步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应

先将部分行业、劳务纳入增值税范围，待各种社会

经济条件成熟后，再逐渐扩大到全部行业、劳务。

虽然国内学者对我国增值税扩围的必要性、扩

围的难点、扩围的方案设计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

的研究，但专门研究扩围对地方财力的影响则较

少。即便有的学者提到了这个问题，也仅仅是从定

性的角度指出地方财力会因取消营业税而减少，这

只是浅层次的研究。毫无疑问，为地方政府设计出

一套能保证其财力不因增值税扩围而减少的收入

分配方案，是推行增值税扩围的前提。因此，如能

使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模拟估算出增值税扩围对我

国地方财力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增值税

扩围后地方财力缩减的政策建议，无疑是更好、更

稳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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